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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修订说明

为进一步提高北京市建设行业专业人员的业务水平，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北京市

建设教育协会根据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公布的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专业人

员培训考核大纲”，结合我市建设行业的现状和发展，牵头组织修订了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行业专业人员岗位考核培训教材》。

该教材的修订，本着 “结合实际、科学管理、突出实用”的指导原则，紧紧围绕专业人

才培养目标，以胜任职业岗位需要为出发点，突出理论知识的应用，重视职业能力的培养。

该教材内容符合 《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标准》和北京市建设行业施工

现场实际情况的要求。其修订特点是引进了真实的工作流程和任务，援引真实的企业案例，

使学员通过学习，能够对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等有进一步的认识。该教材除了

可作为岗位考核培训教材外，也可作为施工现场专业人员的学习参考用书。

该教材在修订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建筑业人力资源协会、北京市政工程行业协会、北京

市建筑装饰协会、北京市城建科技促进会、北京市建设监理协会、北京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和

房屋建筑安全鉴定行业协会和本市有关建筑施工企业集团的帮助和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修订时间紧迫，该教材难免有不妥或疏漏之处，恳请各位学员和广大读者多提宝贵

意见。

北京市建设教育协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



前　　言

本教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标准》

（ＪＧＪ／Ｔ２５０—２０１１）和北京市建筑业执业资格注册中心制定的２０１３年 《北京市建筑工程土

建施工员培训考核大纲》的要求修订而成。

本教材是在原有土建施工员培训教材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在修订过程中，广泛听取了北

京市建筑业执业资格注册中心和行业专家的指导意见，并充分考虑了建筑行业施工管理的现

状和发展，同时考虑了与建造师等执业资格的衔接，本着 “结合实际、删繁就简、科学管

理”的指导原则对原教材进行了修订。本教材为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专业人员岗位考

核培训系列教材之一，适用于土建施工员岗位培训。

本教材应在具备建筑识图、建筑力学与结构、建筑材料、建筑设备和施工测量等专业基

本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学习。

本教材主要内容包括：土建施工员的岗位职责、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基本知识、建筑施

工技术、建筑施工组织与管理、建筑施工信息管理。

本教材特点：从广大培训人员实际需要出发，力求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简明扼要，具有

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全书参照最新的规范进行编写。

本教材在修订过程中，得到了郭秋生、梅晓放、郭继武、崔宏礼、张岩玉等专家的帮助

和支持，在此表示万分感谢。

编　者

２０１３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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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土建施工员的岗位职责

第一节　土建施工员的岗位职责

根据 《建筑工程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标准》ＪＧＪ／Ｔ２５０—２０１０关于施工员的定义是：

在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协助项目经理，从事施工组织策划、施工技术管理，以及施工进度、

成本、质量和安全控制等工作的专业人员。

施工员的岗位职责见下表：

项次 分　　类 主要岗位职责

１ 　施工组织策划
　 （１）参与施工组织管理策划。

　 （２）参与组建施工组织管理机构和制定管理制度。

２ 施工技术管理

　 （３）参与图纸会审、技术核定。

　 （４）负责施工作业技术交底。

　 （５）负责组织施工测量放线、技术复核。

３
　 施 工 进 度 成 本

控制

　 （６）协助制定并调整施工进度计划、施工资源需求计划。

　 （７）协助协调工程相关方的关系，调配施工资源；落实、检查施工进度计划。

　 （８）协助现场经济技术签证，参与成本控制和核算。

　 （９）负责施工平面布置的动态管理。

４
　 质 量 安 全 环 境

管理

　 （１０）协助质量、环境与职业健康安全的预控。

　 （１１）负责施工作业的质量、环境与职业健康安全过程控制。

　 （１２）参与质量、环境与职业健康安全问题的调查，提出整改措施。

５
　 施 工 信 息 资 料

管理

　 （１３）负责编写施工日志、施工记录，编制、审查相关施工资料。

　 （１４）负责汇总、整理、移交施工资料。

第二节　标准规范的基础知识

一、标准体制和标准性质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贯彻国家的标准规范，施工员需了解有关标准规范的基础知识。我国

的标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按标准的适用范围划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四级。各级之间有一定的依从关系和内在联系，形成一个覆盖全国又层

次分明的我国标准体系。

国家标准：对需要在全国范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应当制定国家标准。国家标准的编号

由代号 “ＧＢ”顺序号和年号三部分构成。

行业标准：对没有国家标准而又需要在全国某个行业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可以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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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标准。行业标准是对国家标准的补充，行业标准在相应国家标准实施后，自行废止。行

业标准的编号由行业标准代号 （建筑业是 “ＪＧＪ”）、顺序号及年号组成。

地方标准：对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而又需要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统一的工

业产品的安全、卫生要求，可以制定地方标准。地方标准不得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相抵

触，在相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实施后，地方标准自行废止。地方标准的编号，由 “ＤＢ”

加上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划代码前两位数 （北京市是 “１１”）、再加斜线、顺序号及年

号组成。

企业标准：是指企业所制定的产品标准和在企业内需要协调、统一的技术要求和管理、

工作要求所制定的标准。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应当制定

相应的企业标准，作为组织生产的依据。在有相应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时，国

家鼓励企业在不违反相应强制性标准的前提下，制定充分反映市场、顾客和消费者要求的，

严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企业标准，在企业内部适用。企业标准的编号，由

“Ｑ”、再加斜线、顺序号及年号组成。

中国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两类性质的标准：即强制性标准 （ＧＢ、ＪＧＪ）和

推荐性标准 （ＧＢ／Ｔ、ＪＧＪ／Ｔ、ＣＥＣＳ）。协会标准是推荐性标准的—种，表达为ＣＥＣＳ。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六条的规定：强制性标准是保障人体健康、人身、

财产安全以及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强制执行的标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无条件执行的

标准。

《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又规定：“工程建设的质量、安全、卫生标准及国家需要

控制的其它工程建设标准，属于强制性标准”。

强制性标准之外的其它标准则是推荐性标准。推荐性标准由使用者自愿采用。应当注意

的是，对于推荐性标准，如果决定采用，写入合同，这时该推荐性标准就对签约双方具有了

强制性，必须共同遵守。推荐性标准的这种 “强制性”，是根据合同法产生的，并且符合国

际惯例。

标准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六个字：服从、分工、协调。

通常，下级标准必须遵守上级标准，且只能在上级标准允许的范围内作出规定。下级标

准的规定不得宽于上级标准，但可以严于上级标准。

举例：假设国家标准规定某项目的尺寸允许偏差为 “±５ｍｍ”地方或企业标准就不得

放宽为 “±６ｍｍ”，但是，地方或企业标准可以规定为 “±４ｍｍ”、“±３ｍｍ”甚至更小，严

于国家标准。

此外，标准之间应该明确分工，避免内容重复而造成管理不便。同时，对于互相衔接或

相关的内容应该协调，以利贯彻执行。

二、标准用词

标准用词有着严格的规定。标准和规范的用词，首先必须简单、明了，容易理解；其

次，词义应该准确，不至产生歧义和理解上的误会。

为了便于理解和执行标准，每本标准都对表示严格程度的用词作出了详细说明。我国工

程建设标准通常的用词规则如下：

１．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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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面词采用 “严禁”。

２．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３．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

反面词采用 “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学习标准规范，首先必须了解标准规范的用词规则。要仔细地阅读和理解标准规范附录

中的用词说明，这是正确掌握标准规范的重要环节。然后在对具体标准规范条款的学习中，

要注意标准规范采用的限定严格程度的用词，以便准确地理解标准规范具体条款所要求的原

意不和要求执行的严格程度。

部分标准举例如下表：

标准属性

标准等级
强　制　性 推　荐　性

国家标准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ＧＢ

５０３００—２００１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ＧＢ５０２０２—２００２

　 《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

５０２０３—２００２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ＧＢ５０２０４—２００２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

５０２０５—２００１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ＧＢ

５０２１０—２００１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

５０４１１—２００７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ＧＢ／Ｔ５０３２６—２００６

　 《建筑施工组织设计规范》ＧＢ／Ｔ５０５０２—２００９

　 《混 凝 土 强 度 检 验 评 定 标 准》ＧＢ／Ｔ

５０１０７—２０１０

行业标准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ＪＧＪ

５５—２０１１

　 《建 筑 施 工 安 全 检 查 标 准》ＪＧＪ

５９—２０１１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ＪＧＪ

４６—２０１１

　 《建筑施工模板安全技术规范》ＪＧＪ

１６２—２００８

　 《砌筑砂浆配合比设计规程》ＪＧＪ／Ｔ９８—２０１０

　 《工程网络计划技术规程》ＪＧＪ／Ｔ１２１—９９

　 《建筑工程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标准》ＪＧＪ／

Ｔ２５０—２０１０

北京市地方标准

　 《建设工程安全监理规程》ＤＢ１１／

３８２—２００６

　 《模板早拆施工技术规程》ＤＢ１１／

６９４—２００９

　 《建筑工程资料管理规程》ＤＢ１１／Ｔ６９５—２００９

　 《建筑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管理规程》ＤＢ１１／

Ｔ—２００６

　 《北 京 市 工 程 测 量 技 术 规 程》ＤＢ１１／Ｔ

３３９—２００６

随着设计与施工水平的提高，规范和规程每隔一定时间要做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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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基本知识

第一节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概念和类型

一、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概念

建设工程项目在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ＧＢ／Ｔ５０３２６—２００６中是指为完成依法立项

的新建、扩建、改建等各类工程而进行的、有起止日期的、达到规定要求的一组相互关联的

受控活动组成的特定过程，包括策划、勘察、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竣工验收和考核

评价等。简称为项目。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概念是：自项目开始至项目完成，通过项目策划和项目控制，以使

项目的费用目标、进度目标和质量目标得以实现。

“自项目开始至项目完成”指的是项目的实施期；“项目策划”指的是目标控制前的一系

列筹划和准备工作；“费用目标”对业主而言是投资目标，对施工方而言是成本目标。项目

决策期管理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确定项目的定义，而项目实施期管理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管理使

项目的目标得以实现。

二、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类型

按建设工程生产组织的特点，一个项目往往由众多参与单位承担不同的建设任务，而各

参与单位的工作性质、工作任务和利益不同，因此就形成了不同类型的项目管理。由于业主

方是建设工程项目生产过程的总集成者———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知识的集成，业主方也是

建设工程项目生产过程的总组织者，因此对于一个建设工程项目而言，虽然有代表不同利益

方的项目管理，但是，业主方的项目管理是管理的核心。

按建设工程项目不同参与方的工作性质和组织特征划分，项目管理有如下几种类型：

１．业主方的项目管理；

２．设计方的项目管理；

３．施工方的项目管理；

４．供货方的项目管理；

５．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方的项目管理等。

投资方、开发方和由咨询公司提供的代表业主方利益的项目管理服务都属于业主方的项

目管理。施工总承包方和分包方的项目管理都属于施工方的项目管理。材料和设备供应方的

项目管理都属于供货方的项目管理。建设项目总承包有多种形式，如设计和施工任务综合的

承包，设计、采购和施工任务综合的承包 （简称ＥＰＣ承包）等，它们的项目管理都属于建

设项目总承包方的项目管理。

４



第二节　建设工程项目的程序与施工项目管理程序

一、建设工程项目的程序

建设工程项目的全寿命周期包括项目的决策阶段、实施阶段和使用阶段。项目的实施阶

段包括设计前的准备阶段、设计阶段、施工阶段、动用前准备阶段和保修期，如图２１所

示。招投标工作分散在设计前的准备阶段、设计阶段和施工阶段中进行，因此可以不单独列

为招投标阶段。

图２１　建设工程项目的阶段划分

二、施工项目管理程序

施工项目管理程序可划分为以下阶段。

１．投标与签订合同阶段

建设单位对建设项目进行设计和建设准备，具备了招标条件以后，便发出招标公告 （或

邀请函），施工单位见到招标公告或邀请函后，从作出投标决策至中标签约，实质上便是在

进行施工项目的工作。这是施工项目寿命周期的第一阶段，可称为立项阶段。本阶段的最终

管理目标是签订工程承包合同。

２．施工准备阶段

施工单位与招标单位签订了工程承包合同交易关系正式确立以后，便应组建项目经理

部，然后以项目经理部为主，与企业管理层、建设单位配合－进行施工准备，使工程具各开

工和连续施工的基本条件。

３．施工阶段

这是一个自开工至竣工的实施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项目经理部既是决策机构，又是责

任机构。企业管理层、建设单位、监理单位的作用是支持、监督与协调。这一阶段的目标是

完成合同规定的全部施工任务，达到验收、交工的条件。

４．验收、交工与结算阶段

这一阶段可称作 “结束阶段”。与建设项目的竣工验收阶段协调同步进行。其目标是对

项目成果进行总结、评价，对外结清债权债务，结束交易关系。

５．保修阶段

这是施工项目管理的最后阶段，即在竣工验收后，按合同规定的责任期进行用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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